
    

 

 
 

 
 

  

 

 

 
 

 

 

 
 

 
 

  

 

 
  

 

 
  

 

 

  

 

  

 

  

 

 

 

  

 

  

  

公司註冊處的工作

摘要  

1. 公司註冊處在 1993年成立為政府部門，並根據《營運基金條例》  

(第430章)開始以營運基金形式運作。公司註冊處的使命包括為客戶提供高效

率、具成本效益和優良的服務與設施，以辦理成立公司及登記和查閱公司文

件；以及引進現代科技，不斷檢討和提升該處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和設施，並致

力執行法定規例。公司註冊處主要負責實施及執行《公司條例》 (第622章)的規

定與其他條例的相關規定。公司註冊處的主要職能是為公司及一些其他類型的

實體提供辦理註冊成立／登記服務；為法定申報表及文件辦理登記事宜；向公

眾提供查冊服務；以及規管香港的公司及其他實體。公司註冊處處長是公司註

冊處營運基金 (營運基金 )的總經理，負責管理及控制營運基金，並就營運基金的

運作事宜向財政司司長負責。 

2. 根據《營運基金條例》的規定，公司註冊處須使所運用的固定資產產生

合理回報。 2024-25年度，營運基金取得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回報率為 13.8%，

達到該財政年度的 5.8%目標回報率。審計署最近就公司註冊處的工作進行審

查，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提供服務 

3. 服務承諾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公司註冊處就所提供的服務訂立了一套

服務承諾。審計署審查了公司註冊處在 2019-20至2023-24年度期間服務承諾的服

務目標及實際工作表現，發現有以下可予改善之處(第2.2及2.3段)： 

(a) 部分服務目標未能達到 公司註冊處在上述期間未能達到部分服務

目標，例如在 2020-21、2022-23及2023-24年度未能達到公司文件登

記(以印本形式交付的文件 )的服務目標，以及在 2020-21及2022-23年

度未能達到押記登記的服務目標(第2.4段)；及 

(b) 欠缺為調整服務承諾建議提供理據的文件記錄 公司註冊處表示，

該處每年檢討所提供服務的服務承諾，而任何調整服務水平或服務

目標的建議，均會提交公司註冊處處長審批。審計署審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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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間的服務承諾審批記錄，發現為調整服務

水平及服務目標的建議提供理據的文件記錄並沒有備存及提交予管

理層考慮(第2.8及2.9段)。 

4. 公司登記冊的新查冊安排 公司註冊處備存包含個人資料的公司登記冊

供公眾查閱。為了取得合理平衡，保障個人資料之餘，亦讓公眾有足夠渠道獲

取公司登記冊上所需的個人資料，在《公司條例》下的新查冊安排已由 

2023年12月起全面實施 (第2.17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以下可予改善之處： 

(a) 需要主動採取措施定期審查訂用“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查冊

服務的用戶帳戶的資格 在新查冊安排下，特定類別指明人士 (例如

清盤人)或其獲授權代表，在訂用 “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 ”查冊

服務後，可在 “電子服務網站”(見第10段)透過其用戶帳戶以電子方

式提出申請，要求披露 “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 ”。審計署的審

查發現，截至 2025年8月，在2025年3月31日或之前訂用 “不提供的資

料／受保護資料”查冊服務的5 794個用戶帳戶當中， 102個用戶帳戶

不再持有訂用 “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 ”查冊服務所需的有效信

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第2.18及2.19段)；及 

(b) 處理不提供 “受保護資料”的申請需時較長 自新查冊安排於 2023年 

12月全面實施後，資料當事人可向公司註冊處申請不提供已在該處

登記的文件所載的“受保護資料”讓公眾查閱。審計署審查了公司註

冊處在 2023年12月至2025年3月期間處理的 4 827宗不提供 “受保護資

料 ”讓公眾查閱的申請，發現平均處理時間為  133天 (介乎  1至 

365天)，當中1 167宗(4 827宗的24%)申請的處理時間超過  180天 

(第2.17及2.22段)。 

5. 向公眾發放的放債人資料不一致 根據《放債人條例》 (第163章)，放債

人註冊處處長 (現由公司註冊處處長兼任 )須備存一份放債人登記冊以供公眾查

閱。就此，公司註冊處在其網站內公布持牌放債人名單以供公眾查閱。自 

2023年12月推出電子服務網站後，市民亦可通過電子服務網站使用電子查冊服

務，以電子方式查閱放債人登記冊。 2025年8月，審計署進行抽查，將電子查冊

結果得出的放債人資料與公司註冊處網站公布的名單進行核對，發現向公眾發

放的放債人資料存在各項不一致的情況，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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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 持牌放債人資料不一致 審計署抽查截至 2025年7月31日的20名持牌

放債人，發現其中3名(15%)持牌放債人的牌照在電子查冊結果所顯

示的牌照屆滿日期及／或牌照號碼，與該處公布的現有放債人牌照

持牌人名單所顯示的不一致；及 

(b) 已屆滿放債人牌照的牌照狀況不一致 審計署抽查 20個於2025年4月

至7月期間屆滿的放債人牌照，發現其中 4個(20%)已屆滿的放債人

牌照在電子查冊結果中顯示為“有效”，但在該處公布的截至2025年 

7月31日已屆滿的放債人牌照名單中則顯示為“已屆滿 ”(第2.27至 

2.30段)。 

6. 大量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於續期限期日後提交申請 根據《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打擊洗錢條例》 ) (第615章)，持牌人如欲在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到期後繼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須在牌照的有效

期屆滿前 60日(即續期限期日)或之前提出續期申請。否則，持牌人須申請新的信

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 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間收

到的3 357宗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新申請中： 

(a) 568宗新申請是在續期限期日後的 60天內(即原有牌照屆滿前)提交，

當中398宗(568宗的70%)新申請的原有牌照屆滿日期與新牌照生效日

期之間有時間差距，介乎1至302天；及 

(b) 327宗新申請是在原有牌照屆滿日期後的 60天內提交，而原有牌照屆

滿日期與新牌照生效日期之間的時間差距介乎21至384天。

為減低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在牌照屆滿後無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風

險，公司註冊處需要加強鼓勵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在續期限期日前提交續期

申請(第2.35至2.37及2.40段)。

監察合規情況 

7. 交付周年申報表的規定 按《公司條例》註冊的公司須在其申報表日期

後的42日內交付周年申報表，向公司註冊處交付其周年申報表時須繳付每年登

記費用。審計署分析了公司遵從交付周年申報表規定的情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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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要持續致力監察和改善公司遵從交付周年申報表規定的情況 截

至2025年6月30日，在 2020至2024年期間，每年有 48 878至57 212間

公司逾期交付周年申報表，佔各年須按規定交付周年申報表的公司

數目約4%至5%；而且，每年有 107 906至134 293間公司沒有交付周

年申報表，佔各年須按規定交付周年申報表的公司數目約  9%至 

11%(第3.4及3.5段)；及 

(b) 針對沒有按規定交付周年申報表的失責公司採取行動方面有可予改

善之處 在2024年沒有交付周年申報表的 198 011間公司當中，有 

77 017間(39%)公司已至少連續 5年沒有向公司註冊處交付周年申報

表。公司註冊處表示，如失責公司為初犯者，該處會以書面形式向

該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指明除非該公司於 28天內繳付作為

准以繳款代替檢控的費用，並交付逾期未交的周年申報表，以及需

繳的每年登記費用，否則會向其提出檢控。公司註冊處每星期會隨

機抽選140間失責私人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審計署分析了

在2020至2024年期間向私人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的記錄，發

現： 

(i) 未能達到向私人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的預計數目 儘管

公司註冊處預計每年向失責私人公司發出 4 200至7 420份可不

予起訴通知書，但該處在該段期間每年只發出了1 869至 

4 145份可不予起訴通知書 (佔預計數目的45%至56%)；及 

(ii) 遵從已發出的可不予起訴通知書的比率偏低 儘管公司註冊處

已向失責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但每年仍有 47%至53%

的公司在收到可不予起訴通知書後沒有交付周年申報表 (第3.7

及3.9段)。 

8. 以風險為本方法監管持牌放債人 根據《放債人條例》，任何人在香港

經營放債人業務必須領取放債人牌照。公司註冊處負責監察持牌放債人是否遵

從《放債人條例》及其放債人牌照的牌照條件。公司註冊處一直透過進行實地

巡查及非現場監察，監察持牌放債人遵從規定的情況。公司註冊處採用風險為

本方法監管持牌放債人。自 2022年11月起，該處定期對所有持牌放債人進行風

險狀況分析工作，從而釐定對各持牌放債人採取監管措施的優次及程度  

(第3.13至3.15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以下可予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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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 需要按時完成持牌放債人的年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 公司註冊處在

完成年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方面有延遲情況，其中一輪分析工作延

遲14個月完成。因此，下一輪分析工作延遲展開，有關工作截至 

2025年6月30日仍在進行中。就該兩輪延遲完成的分析工作，上一輪

的分析工作的結果用以釐定持牌放債人的風險程度。因此，持牌放

債人的風險程度可能未能獲準確反映，以致未能及時作出適當程度

的監管(第3.16及3.17段)；及 

(b) 需要考慮於新持牌放債人首次獲批出放債人牌照後檢視其風險狀況

公司註冊處的現行做法是在進行年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期間，分批

釐定就每名持牌放債人採取監管措施的優次及程度。這做法會令釐

定新持牌放債人風險狀況的工作有所延遲，進而可能妨礙有效監

察。舉例而言，就於進行年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截算時間後收到的

新放債人牌照申請，有關新持牌放債人的風險狀況會在下一次的年

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完成後才能反映出來。因此，這些新持牌放債

人在兩次分析工作相隔的期間可能不會受到任何例行的實地監察 

(第3.18段)。 

9. 對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進行實地巡查 根據《打擊洗錢條例》，任何

人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必須領取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並

須遵從《打擊洗錢條例》的相關規定、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的條件及公

司註冊處公布的其他規定 (第3.23段)。審計署審查了公司註冊處的記錄，發

現： 

(a) 需要在內部指引中訂明向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發出警告信的時限

根據公司註冊處的內部指引，就實地巡查時發現的輕微不足之處，

公司註冊處會向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發出警告信，告知其不足之

處、須採取的糾正行動及糾正期限。儘管內部指引並無訂明於實地

巡查後發出警告信的時限，但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 2024-25年度，該

處發出有關的  31封警告信平均需時  854天 (介乎  237至 1 389天 ) 

(第3.25及3.26段)；及 

(b) 需要加快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系統的優化工作以納入警示名

單 為支援發牌和執法工作，公司註冊處利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

者發牌系統和警示名單，處理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申請，監督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以及識別無牌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警

示名單包含正被調查或根據《打擊洗錢條例》被裁定有罪的人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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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資料，以及由執法機關和公司註冊處其他組別等轉介的個

案。審計署留意到，警示名單以試算表形式備存及以一組共用密碼

保護。名單不具備審計追蹤功能，可能蒙受未獲授權修改的風險。

為應對名單的安全問題，公司註冊處在 2022年6月承諾就優化系統進

行研究，以期把名單納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系統。然而， 

3年過去，截至 2025年6月，有關系統優化工作並無進展 (第3.29至 

3.31段)。

資訊系統及科技應用 

10. 公司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 (綜合資訊系統  )的全面翻新 公司註冊處自 

2005年起推行綜合資訊系統，使其核心業務的運作全面電腦化，並促成提供電

子化服務。為了迅速回應不斷轉變的業務需要，並迎合市民對服務更穩定、安

全及高效的期望，該處於 2023年12月推出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以及新的

單一網上綜合平台電子服務網站(第1.8及4.2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以下可予

改善之處： 

(a) 需要留意並採取措施提高電子提交服務的電子使用率 自電子服務

網站推出後，用戶可通過電子服務網站使用電子提交服務，以電子

方式向公司註冊處處長交付表格和文件。在 2021年6月開發全面翻新

的綜合資訊系統時，公司註冊處預計在系統推出後，電子提交服務

第一年(假定為 2024年)的電子使用率 (即在報告期內收到的所有電子

文件佔收到的全部電子及印本文件的百分比 )為70%，第十年(假定為 

2033年)為100%。然而，自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推出以來，公

司註冊處從未就電子提交服務的電子使用率進行檢討。 2024-25年度

的實際電子使用率只有  26%，遠低於預測使用率  70%(第4.3至 

4.6段)；及 

(b) 需要糾正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在光學字符識別功能方面的不足

因應2016年部門資訊科技規劃研究的建議，公司註冊處於 2022年8月

推出股東資料數據庫，透過委聘服務供應商設計、推行及維護股東

資料數據庫，使用光學字符識別技術從公司提交的表格的文件影像

擷取股東資料，並對經光學字符識別功能擷取的股東資料進行核

實、修正及更新，以確保股東資料數據庫能持續更新。與服務供應

商簽訂的服務協議預計於 2023年12月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啓用

時屆滿。然而，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的光學字符識別功能表現

欠佳，識別資料的準確度低，尤其影響到周年申報表 (佔公司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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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須進行資料處理的表格逾 50%)的處理工作，以及從周年申報表中擷

取股東資料的工作。光學字符識別功能的問題導致公司文件登記的

工作大量積壓。審計署的審查顯示，公司註冊處於 2024年1月停止使

用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的光學字符識別功能處理周年申報表，

並要求股東資料數據庫的其中一名服務供應商協助處理積壓的工

作，涉及的總開支為798,000元(第4.17及4.18段)。 

11. 公司註冊處的聊天機械人 2021年6月，公司註冊處在其網站推出全新的

聊天機械人，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解答客戶的查詢。聊天機械人分析輸入的文字

以了解用戶需要，為用戶尋找合適的資訊 (第4.23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以下

可予改善之處： 

(a) 需要改善聊天機械人的表現 聊天機械人用戶在結束聊天對話時，

系統會提示他們評價聊天機械人的表現。如用戶表達任何程度的不

滿意，系統會進一步要求用戶從一組預設原因中選出原因。儘管公

司註冊處預期超過80%的聊天機械人用戶會就聊天機械人的表現給

予滿意或更高的評級，但審計署審查了在 2021年8月至2025年6月期

間收集的聊天機械人表現調查結果，發現所收到的9 006個回覆中： 

(i) 只有3 779個(42%)回覆為滿意或更高的評級，較預期水平低 

38個百分點；及 

(ii) 在餘下的5 227個 (58%)回覆為不滿意或更低的評級中，有  

2 177個為極不滿意評級。最常見的不滿意原因是 “理解查詢的

能力”和“回覆清晰度”方面的問題(第4.25及4.26段)；及 

(b) 需要考慮擴大聊天機械人提供服務的範圍 現時，聊天機械人的訓

練僅限於尋找有關本地有限公司的成立及主要法定申報的資訊。其

他種類的問題，例如有關電子查冊服務等的問題，現時仍未包括在

聊天機械人的服務範圍內(第4.28段)。

審計署的建議 

12.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公司註冊處處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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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

(a) 汲取推行新服務及新指明表格所得的經驗，以改善未來的人力資源

及服務規劃，並致力履行服務承諾(第2.15(a)段)； 

(b) 備存妥當的文件記錄，為調整服務承諾的服務水平和服務目標的建

議提供理據(第2.15(c)段)； 

(c) 主動採取措施，定期審查訂用 “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 ”查冊服

務的用戶帳戶的資格(第2.25(a)段)； 

(d) 持續致力盡快完成處理不提供  “受保護資料”讓公眾查閱的申請  

(第2.25(b)段)； 

(e) 查明電子查冊服務與公司註冊處網站向公眾發放的放債人資料不一

致的原因(第2.32(a)段)； 

(f) 採取措施確保放債人登記冊載列準確及最新的資料，以供公眾查閱 

(第2.32(b)段)； 

(g) 加強鼓勵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在續期限期日前提交續期申請  

(第2.41段)；

監察合規情況 

(h) 持續致力監察和改善公司遵從交付周年申報表規定的情況  

(第3.11(a)段)； 

(i) 更加致力達到向私人公司發出可不予起訴通知書的預計數目 

(第3.11(b)段)； 

(j) 評估現有跟進行動的效益，並考慮是否需要加強措施，跟進沒有交

付周年申報表的失責公司(第3.11(c)段)； 

(k) 按時完成持牌放債人的年度風險狀況分析工作，以避免日後出現進

一步延遲(第3.21(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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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考慮於新持牌放債人首次獲批出放債人牌照後檢視其風險狀況  

(第3.21(b)段)； 

(m) 在公司註冊處的內部指引中，訂明在取得法律意見後向信託或公司

服務持牌人發出警告信的時限(第3.33(a)段)； 

(n) 加快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系統的優化工作，在系統內納入警

示名單(第3.33(b)段)；

資訊系統及科技應用 

(o) 留意電子提交服務的電子使用率，並採取措施提高有關使用率  

(第4.21(a)段)； 

(p) 盡快糾正全面翻新的綜合資訊系統在光學字符識別功能方面的不足 

(第4.21(e)段)； 

(q) 了解用戶不滿意聊天機械人的原因，改善聊天機械人的表現  

(第4.30(a)段)；及 

(r) 考慮擴大聊天機械人的服務範圍，以回應用戶的不同需要  

(第4.30(b)段)。

政府的回應 

13. 公司註冊處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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